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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科普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徐汇区科普基地（以下简称“科普基地”）的运

行与管理，支持和鼓励全社会开展科普活动，推进区域科普能力建设，保

障科普事业持续稳定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

简称《科普法》）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徐汇区科普基地是指由政府、企事业单位或其他

社会组织兴办，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

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的场所，并经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徐汇

区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区科委科协”）命名的各类科普基地。展示场

所须在徐汇区辖区内。 

第三条 区科委科协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并对科普基地的日常运行进

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科普基地依托单位应当为基地提供运行经费、人力资源等基本条件保

障。 

 

第二章 申请程序 

第四条 科普基地的申请坚持自愿申报、择优评定的原则。 

第五条 科普基地的基本条件： 

1.面向公众从事《科普法》所规定的科普活动，有稳定的科普活动投

入； 

2.有适合常年向公众开放的科普设施、器材和场所等，展示面积不少

于 200平方米； 

3.安全、消防等公共设施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规定；  

4.每年开放时间不少于 200 天，对青少年实行优惠或免费开放时间不

少于 20天(含法定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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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备必要的科普工作人员； 

6.有健全的开展科普教育的管理制度。 

第六条 科普基地的命名每年开展一次，具体申报及评选时间以相关通

知为准。 

第七条 科普基地的命名按以下程序进行： 

1.单位申报。相关单位在区科委科协申报通知规定的申报截止日之前

提出申请并提交申报材料； 

2.考核评选。区科委科协组织有关专家对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进行实

地勘察和综合评选； 

3.命名授牌。对通过综合评选的单位，经区科委科协确认，给予“徐

汇区科普基地”命名。 

第八条 申报单位申请时应提交下列申报材料，并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

性。 

1.徐汇区科普基地申请表； 

2.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3.门票收费证明。 

 

第三章  运行要求 

第九条 科普基地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开放时间、活动内容、优惠措施、

接待制度等，遇到特殊情况需闭馆应提前向社会公告；在科技节等大型活

动期间对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 

第十条 科普基地应适时对科普设施、科普内容进行改造或更新，确保

科普内容符合科普展示教育要求。 

第十一条 科普基地应积极参加国家、市级和区级重大科普活动，并主

动策划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第四章  评价与奖惩 

第十二条 上海市科普基地和徐汇区科普基地可自愿参加区科委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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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年度综合评价，如实填报相关材料。区科委科协组织专家对科普基

地运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评价等级情况给予运维费补贴：  

1.综合评价分优秀、优良、良好、合格、不合格五个等级。其中，优

秀等级补贴金额为每家不超过 10 万元；优良等级补贴金额为每家不超过 5

万元；良好等级补贴金额为每家不超过 2 万元；合格等级不予资助；不合

格的不予资助，并责令限期整改。 

2.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基地年度运营费用的 50%。 

3.其他途径已补贴的运维部分，不再进行资助。 

第十三条  运维费补贴内容 

1.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2.对基地场馆进行提升、调整项目； 

3.基地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展品损耗； 

4.展品展项更新经费； 

5.开展日常科普公益专题活动产生的相关费用； 

6.制作并免费发放科普宣传资料费用； 

7.开展日常科普活动产生的人力、物力成本； 

8.开展日常科普活动产生的公用事业费用； 

9.其他相关运行、维护费用。 

第十四条 科普基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区科委科协有权责令限期整改： 

1.科普内容陈旧或科普设施老化，不能正常运行和对外开放的； 

2.观众对展示展览条件、接待服务水平等意见较大且造成恶劣影响的； 

3.擅自将政府财政投资建设的科普设施改为他用的； 

4.克扣、截留、挪用科普财政经费或捐赠款物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区科委科协负责解释。 

 


